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
金管證券字第1130347901號

一、依據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證券商得投資證券、期貨相關事業，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所稱證券、期貨相關事業，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集中保管

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金融事業、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期貨商、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信託事業

及其他經本會認定之證券、期貨相關事業。

（二）投資證券金融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期貨商、期貨

經理事業、期貨信託事業及其他經本會認定之證券、期貨相關事業，應於投

資後十五日內申報本會備查。

（三）投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臺

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非向本會申請核准後，不得為之，且持有股份

不得超過各該事業股份之百分之五。

三、證券商投資金融相關事業，非向本會申請核准後，不得為之，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所稱金融相關事業，指外匯經紀商、票券金融事業、銀行、信託業、保險公

司、保險代理人公司或保險經紀人公司、金融控股公司、金融科技業及其他

經本會認定之金融相關事業。

（二）未隸屬金融控股公司之證券商始得轉投資銀行、票券金融事業、信託業、保

險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金融控股公司。

（三）參與金融控股公司設立前或加入金融控股公司前，已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

八條之一規定投資者，得繼續持有該事業股份，但不得再增加投資額度，對

於已出售之股份亦不得再回補。

（四）證券商投資金融控股公司後加入金融控股公司體系者，其已持有金融控股公

司之股權，應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五）證券商投資金融控股公司前應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六條及同一人或同一關

係人持有同一金融控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一定比率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

四、證券商投資非證券、期貨、金融相關事業，非向本會申請核准後，不得為之，並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所稱非證券、期貨、金融相關事業，指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創業

投資管理顧問公司、資產管理服務公司、股東會事務處理中介公司、財務諮

詢顧問公司及其他經本會認定之事業。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82期　　20240926　　財政經濟篇



（二）證券商投資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資產管

理服務公司，限經營證券承銷、自營及經紀業務之綜合證券商。

（三）證券商投資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除適用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規則第十一條之一規定之限制外，證券商之負責人或受僱人亦不得擔任該

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所投資事業之經理人。

（四）資產管理服務公司之業務範圍如下：

１、提供企業財務再造之諮詢顧問服務。

２、提供資產管理公司或其他專業投資機構投資建議，並協助其進行專案評

估。

３、提供企業營運重整及組織再造之建議。

４、協助銀行處理不良企業債權之諮詢顧問服務。

５、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管理服務。

（五）財務諮詢顧問公司之業務範圍如下：

１、提供企業財務再造之諮詢顧問服務。

２、提供資產管理公司或其他專業投資機構投資建議，並協助其進行專案評

估。

３、協助銀行處理不良企業債權之諮詢顧問服務。

４、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之財務規劃、評估及顧問業務。

５、提供企業重整、組織再造及購併之財務諮詢顧問服務。

６、提供股本籌措之財務諮詢顧問服務。

７、提供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有關財務諮詢顧問服務。

８、提供私募股權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之投資有關財務諮詢顧問服

務。

９、提供改善資產負債結構之財務諮詢顧問服務。

１０、提供風險管理及財務工程之財務諮詢顧問服務。

（六）證券商持有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股份具控制力者，應遵守下列規

範：

１、證券商應評估該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得投資之種類與範圍，並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

２、證券商應將該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列入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

「對子公司之監理」之內部控制制度專章規範，並訂定監督與管理該創業

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與利害關係人交易之行為規範及處理程序、防止

利益衝突及其他相關問題之交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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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對標的公司及其他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

基金之投資，相關投資限額及持股比率，由證券商訂定內部規範自行控

管，並於申報月計表時，揭露該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之財務業務

資訊。

五、證券商轉投資子公司擔任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之普通合夥人，除依前點第六

款規定辦理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證券商應取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同意之股東會決議；公開發行股票之證券商，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不足前開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二）該子公司應為有限責任法人，並應列入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對子

公司之監理」之內部控制制度專章規範。

（三）該子公司擔任普通合夥人，合夥契約或相關契約文件須明訂各合夥人之責

任、投資標的產業與業務範圍、投資及管理決策程序，並建置內部投資審查

委員會。

（四）該子公司對任一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加計證券商母公司及

其子公司對該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總金額，超過該創業投資

事業、私募股權基金總資產百分之二十且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證券商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營業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向本會申報；變動時亦同。

（五）該子公司擔任普通合夥人之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不得對他人資金貸

與或背書保證，其短期資金之運用，不得投資具槓桿效果之金融商品。

（六）該子公司如發生訴訟之情事，證券商應於知悉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營業日

內，檢具事由及相關資料向本會申報。

（七）證券商應於每年度結束後委託會計師就該子公司之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查

核，該子公司並應於每年度終了後併同證券商年度財務報告向證券商董事會

報告其財務業務運作情形。

六、證券商持有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股份具控制力者，宜指導該創業投資事業、

私募股權基金於評估投資時，參考盡職治理之原則協助被投資企業永續發展及推動相

關措施，並將執行成效定期提報董事會。

七、證券商轉投資證券、期貨、金融及其他事業，其全部事業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該證券

商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值之百分之四十，且投資金融相關事業及非

證券、期貨、金融相關事業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證券商淨值之百分之二十。但前開投資

金融相關事業及非證券、期貨、金融相關事業比率有特殊需要經專案核准者，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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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八、證券商投資第二點至第四點之事業，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最近期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於加計該項轉投資金額試算後之比率，不得低於百

分之二百。但有特殊需要經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最近三個月未受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處分，或依期貨交易法第

一百條第一項第一款處分者。

（三）最近六個月未受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處分，或依期貨交易法第一百

條第一項第二款處分者。

（四）最近一年未受本會為停業之處分者。

（五）最近二年未受本會撤銷部分營業許可之處分者。

（六）最近一年未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依其營業細則或業務章則處以停止或

限制買賣處置者。

（七）內部控制制度無重大缺失或異常情事。

九、證券商投資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期貨商、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信

託事業、外匯經紀商、票券金融事業、資產管理服務公司及財務諮詢顧問公司，以一

家為限，且不得以再轉投資方式，規避該家數限制。

十、證券商投資第二點第三款、第三點、第四點事業，應檢具下列書件，向本會申請核

准。但投資第二點第三款者，得免檢具第五款及第六款書件：

（一）董事會或股東會通過轉投資事業之議事錄。

（二）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三）最近期申報之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於加計本次擬投資金額後之資本適足比率試

算資料。

（四）投資計畫書：應含投資目的、預期效益評估、資金來源、資金回收計畫及風

險管理方式等項目。

（五）擬轉投資事業之財務、業務資料：含公司簡介、公司組織、營業項目、經營

方向、主要經理人之履歷、資本及股份、股權結構、會計處理方法、原始投

資金額、投資損益、未來三年財務評估狀況、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最近一個月自行編製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重要財務比率

分析表、再轉投資事業之名稱及持股情形。（上開資料，如係因設立認股之

情形而無法出具者，得免檢附。）。

（六）所轉投資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係委託經營管理者，應提出受託管理

公司之基本資料及其主要經理人之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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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經本會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十一、前點經本會核准之投資事項，證券商如符合第八點第二款至第六款所定資格條件，

得檢具前點第一款、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之書件向本會申請核准增加對該事業之投

資金額。

十二、證券商或金融機構兼營證券商因合併繼受被合併公司所持有被投資事業股份，不受

對每一被投資事業之持有股份上限之規定，但不得再增加其持股比率，對於已出售

之股份亦不得再回補。

十三、證券商經本會核准之投資事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檢具事由及相關資料向本會申

報。第一款至第六款之事項，證券商應於事前申報；第七款至第十款之事項，證券

商應於知悉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營業日內申報：

　（一）營業項目或重大營運政策變更。

　（二）證券商原持有股份或出資比率變動。

　（三）解散或停止營業。

　（四）變更機構名稱。

　（五）與其他機構合併、讓與或受讓全部或重要部分之資產或營業。

　（六）發生重整、清算或破產之情事。

　（七）已發生或可預見之重大虧損案件。

　（八）重大違規案件或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營業許可。

　（九）創業投資事業或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型態調整。

　（十）其他重大事件。

十四、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應落實處理「證券商單一窗口」有關證券商轉投資之

相關資料，俾利統計及掌握證券商轉投資事業情形。

十五、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六月三十日金管證券字第一一二○三八

二四八九號令，自即日廢止。

主任委員　彭金隆　　　

　　　　　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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